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连职称办[2006]12 号 

 

 

关于闫玉柱同志政工师资格的通知 

 

市建筑总公司： 

经市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中级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，

闫玉柱同志已具备政工师资格，资格自 2006 年 1 月 8 日

起算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二○○六年七月十一日 

 

 


